
審判公開原則，一個執業律師在法院日常

開庭都一定會適用到的原則，其存在對律師

而言就像陽光、空氣與水般一樣自然，但律

師及法院在適用該原則時，往往知其然而不

知其所以然，未能細究該原則之意義、功能、

法理、憲法依據及得適用訴訟程序範圍等議

題。我國審判公開原則最基本的規範依據，

主要是揭露在法院組織法第86條規定：「訴

訟之辯論及裁判之宣示，應公開法庭行之。

但有妨害國家安全、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

虞時，法院得決定不予公開。」不同法律若有

審判不公開的特殊考量，也可訂定特別規

定，然其不公開之標準是否妥適？是否得全

聽憑法院裁量？該不公開之法律是否能通過

違憲性審查符合比例原則？對當事人及其律

師的法庭活動，甚至一般民眾及新聞媒體的

在場旁聽權益皆有重大影響。由於審判應否

公開涉及法院、當事人及旁聽者三邊關係的

利害權衡，因此釐清審判公開上開議題爭

點，在進行利益權衡時有著莫大助益，而其

權衡事項大抵而言為：在法院端為開放民眾

參與所促進的審理公平、當事人訴訟基本權

的保障；在當事人端為當事人之個人資料、

隱私權、名譽權；在參與民眾或新聞媒體端

為知的權利、言論自由及採訪自由。

此外，在網路數位時代及新冠肺炎疫情肆

虐下，法院的審理活動未必需或未必能恪守

傳統上法官、當事人及旁聽者在法庭中面對

面的三維空間審理模式，因此只要能克服技

術上的障礙，審判公開也必須與時俱進，進

行現代化數位化的演化，又透過網路設備法

院遠距審理、民眾遠距旁聽，雖與傳統上審

判公開原則之範疇未盡相符，但遠距審理可

以促進訴訟經濟，法院透過網路設備線上訊

問當事人或證人，將讓法院的審判活動更具

彈性及機動性，另外，在新冠肺炎疫情期

間，杜絕人與人的直接接觸成為防疫首要措

施，遠距審理更是保障法院審理活動得以持

續進行的不二法門，然審判公開原則在法院

遠距審理下，如何恪守該原則維持其功能效

用，更值得深究探討，此外，在強調公開透

明的民主社會中，連立法院議事也可開放民

眾遠距觀看，法院是否有全面開放民眾遠距

旁聽的空間，亦有討論之價值，因此本期特

以審判公開原則為專題，就審判公開原則的

本質，及其在現代化、數位化下的演化進行

審判公開原則之本質

及現代化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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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探討，邀請四位學有專精的學者及律師

撰文，期望能讓全國律師道長們對此原則的

適用及未來演變發展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第一篇文章，本會邀請林孟楠副教授撰

寫，林教授以法制史宏觀角度，論述審判公

開原則在近代西方國家、日本憲政上之形

成、演進與內容，並詳盡論述我國憲政史上

有關審判公開原則繼受外國法制情況，及我

國引進該原則後之相關法制沿革，並由此歸

納得出結論，認審判公開原則，現行雖僅規

定於法院組織法，惟在我國仍具有憲法位

階；同時對該原則於憲法上法治國原則、民

主國原則之主客觀面向表現內涵，本文亦有

詳盡解析，在法治國原則下，審判公開原則

係屬正當法律程序之核心，且得保障當事人

之訴訟基本權；在民主國原則下，審判公開

原則得讓司法權具備民主正當性，且得保障

旁聽民眾及媒體之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而

就現行諸多以保障當事人之隱私、名譽或營

業秘密等事由為名，明定審判不公開之法

律，是否有牴觸審判公開原則？本文亦提出

違憲審查標準，及按法律不公開之程度，以

比例原則在個案中所需權衡之事項，以判斷

該等法律是否合憲。此外，本文也對審判公

開原則在當前現代化、數位化、疫情下所面

臨的挑戰及所需的因應變革，進行完整分

析，如在審判公開原則下，一般民眾是否可

要求法院，將審理過程以線上同步轉播方式

公開，進行遠距旁聽；又面對現行司法院推

動以AI人工智慧系統，協助法官製作裁判書

之新趨勢，AI系統所製作的裁判書是否有架

空審判公開原則之虞，本文亦提出其擔憂及

未來評估重點。

第二篇文章，本會邀請蘇凱平副教授撰

寫，蘇教授首先透過釋字384、482號解釋，

闡述憲法上公開審判原則之本質內涵與範

圍，並敘明其本質與一般通念上對公開審判

原則之內涵與價值的不同，而常見達成司法

信賴、司法課責、司法公正、法治教化及民

主原則等目的，僅係一般通念上對審判公開

原則功能的理解，惟並非憲法上公開審判原

則之價值，其價值應在達成憲法第8條人身自

由保障及第16條訴訟權保障。又對刑事訴訟

程序審判公開之範圍，是否僅侷限於審判期

日中調查證據程序後之辯論程序，抑或及於

辯論程序之前的調查程序及準備程序？本文

亦清楚地釐清法院組織法第86條審判公開原

則及憲法上公開審判原則適用上的差異。隨

後更以憲法上公開審判原則檢討刑事特別法

中有關審判不公開之規定是否合憲，並將相

關刑事特別法區分為法院決定得不公開及絕

對禁止公開兩類型分別展開論述，使讀者能

對憲法上公開審判原則之定義、重要性及適

用實益，有更深層的認識。

第三篇文章，本會邀請朱敏賢律師撰寫，

朱律師首先論證肯定審判公開原則具憲法位

階，說明該原則為建構司法程序正義最重要

的基石，其功能在確保裁判之透明、公信與

公平，該原則適用於對審之司法程序，而不

及於法院之準備程序，並檢討限制審判公開

原則之合理基準。其次，對審判公開原則應

用於民事、行政及刑事訴訟程序上，本文亦

逐一進行深度論述，說明在各該訴訟程序中

審判公開原則之適用範圍，及法院審理程序

違背該原則在訴訟法上之律效果，值得一提

的是，本文亦反面討論倘審判不應公開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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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之法律效果。再者，對民事訴訟程序中賦

予當事人之程序處分權，如當事人合意不公

開審判，本文亦認其已牴觸憲法位階的審判

公開原則。最後，對司法院為因應新冠肺炎

疫情，而公布遠距審理等相關規定，本文亦

進行相關實務適用上之檢討，同時，參考日

本及美國法制，對我國現行審判公開原則規

定的建置，提出修正芻議。

第四篇文章，本會邀請陳錫平助理教授撰

寫，陳教授本篇論述主要是討論網路數位時

代下，遠距法庭、遠距審理是否符合乎審判

公開原則，及其因應網路數位時代是否需做

出相應調整。本文首先肯認審判公開原則為

具憲法位階之訴訟原則，並說明審判公開原

則之功能及範圍。其次，說明我國現行民事

訴訟法及行政訴訟法有關遠距法庭規定內

容，分析遠距法庭所進行的視訊審理，具備

訴訟經濟的便利性優勢，並探討現行遠距法

庭規定，是否有牴觸審判公開原則，至於一

般民眾不需親自到法庭，得透過線上同步觀

看審理的遠距旁聽制度，現制並未開放，然

其不開放是否符合公開審理原則，而有開放

之必要性？本文亦提出檢討。此外，本文亦

對後新冠肺炎時代，遠距法庭使用率偏低的

原因進行分析，同時就司法實務上應否採行

全虛擬法庭審理（即法官、當事人及一般民

眾進行訴訟程序，皆不用至實體法庭，僅透

過視訊設備進行法庭活動），提出本文觀點

及分析其配套機制。最後，本文介紹德國遠

距法庭的歷史發展經驗及最新修法動態，以

供我國遠距法庭制度規定未來修正的借鏡，

包括德國在2023年11月底經聯邦眾議院所通

過的「促進民事法院及專業法院使用視訊會

議科技法草案」中有關視訊審理的重要變

革，特別是有關全虛擬法庭視訊審理的相關

規定，及其新修正之民事訴訟法施行法以定

期試驗方式，開放民眾遠距旁聽，以評估德

國未來是否全面開放遠距旁聽。

審判公開原則屬憲法上之原則，攸關人民

人身自由及訴訟權保障，及憲法上法治國原

則及民主國原則之實踐，因而明定審判不公

開之法律，需通過違憲性審查及比例原則之

檢驗，在個案上法官決定不公開審判時，亦

須先權衡法院、當事人及旁聽審判民眾與媒

體之利益，只有在不公開利益大於公開利益

時，方可採行審判不公開，至於在網路數位

時代及後新冠疫情時代，審判公開原則下的

遠距審理等相關規定，亦確需與時俱進，檢

討是否需擴大該原則之適用及開放遠距旁聽

等議題。而本次專題所附四篇文章，立論清

晰、結構嚴謹、內容豐富多元，從基礎理

論、憲法定位、法制沿革、本質內涵、功能

目的、外國法制、未來趨勢及後續挑戰等各

種面向進行論述，閱讀完此四篇文章後，相

信能讓讀者們對審判公開原則之適用有更深

刻的認識。

全 國 律 師

1月號／4


